


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3）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

他人申报的，除前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

及复印件。

2.申报方式

债权人可采用现场、邮件、邮寄等方式进行申报，采取邮件、邮寄、传真等

方式进行债权申报的债权人需致电公司进行确认。

（1）申报时间：2025 年 9 月 13 日至 2025 年 10 月 28 日，现场登记时间为

工作日上午 8:30—12:00，下午 14:30-17:30。

（2）申报地点及申报材料送达地点：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新华路 630 号中

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部。

（3）联系方式：

联系人：张静

联系电话：027-82832006

联系传真：027-82832006

电子邮箱：ZBJTZQB@WHZB.COM

邮政编码：430024

3.其他

以现场递交方式申报的，申报日期以公司收到相关资料为准；以邮寄方式申

报的，申报日期以寄出邮戳日为准，来函请在信封注明“申报债权”字样；以电

子邮件方式申报的，申报日期以公司邮箱收到相应文件日为准，电子邮件标题请

注明“申报债权”字样。

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定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申请办

理本次注销回购股份的手续，并将于实施完成后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以及后

续办理相应的工商变更登记及备案等手续。

特此公告。

中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 年 9 月 13 日


